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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关于流动性风险管理方法的说明

一、现金流测算分析和限额设定

（一）商业银行应当在涵盖表内外各项业务基础上，按

照本外币合计和重要币种，区分正常和压力情景，并考虑资

产负债未来增长，分别测算未来不同时间段的现金流入和流

出，并形成现金流量报告。

（二）未来现金流可分为确定到期日现金流和不确定到

期日现金流。确定到期日现金流是指有明确到期日的表内外

业务形成的现金流。不确定到期日现金流是指没有明确到期

日的表内外业务（如活期存款）形成的现金流。商业银行应

当按照审慎原则测算不确定到期日现金流。

（三）商业银行应当合理评估未提取的贷款承诺、信用

证、保函、银行承兑汇票、衍生产品交易、因其他履约事项

可能发生的垫款、为防范声誉风险而超出合同义务进行支付

等所带来的潜在流动性需求，将其纳入现金流测算和分析，

并关注相关客户信用状况、偿债能力和财务状况变化对潜在

流动性需求的影响。

（四）商业银行在测算未来现金流时，可以按照审慎原

则进行交易客户的行为调整。商业银行所使用的行为调整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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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应当以相关历史数据为基础，经充分论证和适当程序审核

批准，并进行事后检验，以确保其合理性。

（五）商业银行各个时间段的现金流缺口为该时间段的

现金流入与现金流出的差额。根据重要性原则，商业银行可

以选定部分现金流量少、发生频率低的业务不纳入现金流缺

口的计算，但应当经其内部适当程序审核批准。

（六）商业银行应当由负责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部门设定

现金流缺口限额，确保现金流缺口限额与流动性风险偏好相

适应，并经其内部适当程序审核批准。商业银行应当至少每

年对现金流缺口限额进行一次评估，必要时予以修订。

（七）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以下原则设定未来特定时间段

的现金流缺口限额：

1.商业银行应当预测其未来特定时间段内的融资能力，

尤其是来自银行或非银行机构的批发融资能力，并依据压力

情景下的调减系数对上述预测进行适当调整。

2.商业银行应当按照合理审慎的方法计算优质流动性

资产变现所能产生的现金流入。

3.商业银行设定现金流缺口限额时应当充分考虑支付

结算、代理和托管等业务对现金流的影响。

二、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的参考压力情景

（一）流动性资产变现能力大幅下降。

（二）批发和零售存款大量流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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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批发和零售融资的可获得性下降。

（四）融资期限缩短和融资成本提高。

（五）表外业务、复杂产品和交易对流动性造成损耗。

（六）交易对手要求追加抵（质）押品或减少融资金额。

（七）主要交易对手违约或破产。

（八）信用评级下调或声誉风险上升。

（九）母公司或集团内其他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。

（十）市场流动性状况出现重大不利变化。

（十一）跨境或跨机构流动性转移受到限制。

（十二）中央银行融资渠道发生重大变化。

（十三）银行支付清算系统突然中断运行。

三、流动性风险应急计划的参考内容

（一）触发应急计划的情景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流动性临时中断，如电子支付系统突然出现运作故障

或者其他紧急情况。

2.信用评级大幅下调或出现重大声誉风险。

3.交易对手大幅减少融资金额或主要交易对手违约或

破产。

4.特定的流动性风险内部监测指标达到触发值。

5.本机构发生挤兑事件。

6.母公司或集团内其他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

致流动性风险传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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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市场大幅震荡，流动性枯竭。

（二）应急措施

1.资产方应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：变现货币市场资产，

出售原定持有到期的证券，出售长期资产、固定资产或某些

业务条线（机构）等。

2.负债方应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：从货币市场融资，寻

求中央银行融资便利等。

3.应当在考虑法律、监管、操作和时差限制等因素的影

响下评估集团内跨机构和跨境流动性转移的可能性。

（三）危机期间内外部信息沟通和报告

1.危机处理小组的构成、职责分工和联系方式。

2.相应的制度和系统支持，确保董事会、高级管理层及

时收到相关报告，了解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严重程度。

3.银行高级管理层、负责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部门、其他

相关部门以及员工之间的信息沟通。

4.危机处理小组与外界，包括政府部门、监管机构、分

析师、投资者、中介机构、媒体、主要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

者的沟通。


